臺北市景文高級中學114學年度國中部直升高中高職新生入學優惠專案
113年9月24日修正
一、早鳥入學獎學金：6000元(即日起至國中會考成績公布前，完成報到並繳登記費13,300元)。
二、直升獎學金：
本校國中部學生，於國九下學期第一次段考前，報名直升高中職，其前四學期學業成績加權平均排名，符合下列條件者，發放直升獎學金。

	前四學期成績
加權平均排名
	金額

	前 5%
	30萬

	前10%
	12萬

	前20%
	 5萬

	前30%
	 4萬

	前40%
	 3萬

	前50%
	 2萬

	前60%
	 1萬


備註：
直升獎學金分6學期發放，除第一學期外，其餘五學期應符合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須達下列標準，且無記大過（含）以上處分」之條件。

高中部：

會考總積分前10%者，排名須在該年級前10%

會考總積分前30%者，排名須在該年級前20%

會考總積分前60%者，排名須在該年級前40%

高職部：

排名須在各科前25%

三、學霸入學獎學金
1.國九畢業成績優異生：
畢業時獲頒市長獎或議長獎，每人頒發獎學金10,000元。
畢業時獲頒局長獎，每人頒發獎學金6,000元。
2.國九技優生：
參加縣市舉辦之國中技藝競賽，選讀本校相關類科者
1-6名，每人頒發獎學金5,000元。
佳作，每人頒發獎學金3,000元。
3.國九專長績優生：

(1)籃球項目：

參加國中籃球聯賽乙組1-6名，每人頒發獎學金5,000元。

(2)音樂項目：

參加縣市級以上音樂比賽，管樂、弦樂及打擊組

特優，每人頒發獎學金10,000元。

第一名，每人頒發獎學金6,000元

第二名，每人頒發獎學金5,000元
四、頂大班「菁英活動-海外國際城市探索」獎學金

符合資格並錄取為頂大班的學生，每人頒發「菁英活動-國際城市探索」獎學金15,000元（限報名參與學校規劃之國際城市探索活動，獎學金將於高三上領發，領發時仍為頂大班學生，一次為限）。

五、國際班「國際交流-姊妹校互訪暨遊學」獎學金

符合資格並錄取為國際班的學生，每人頒發「國際交流-姊妹校互訪暨遊學」獎學金15,000元（限報名參與A.學校規劃之姊妹校互訪或B.暑假遊學活動時仍為國際班學生，A.B擇一領取。獎學金將於高三上領發，領發時仍為頂大班學生，一次為限）。

六.特別規定：

凡受獎學生因轉學、休學或放棄學籍時，須繳回全數已獲頒之獎學金。
